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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孜州农牧区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系列重

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落实中央、省、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决

策部署，加强农牧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科学管理，形成长效机

制，推动习惯养成，根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

财政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印发的《关于推进

全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川建发〔2020〕

6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州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积极探索具有高原特色的农牧区生活垃圾分类方式，建立健

全全州农牧区生活垃圾收集、转运和处置体系，大力推进生活垃

圾就地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，构建村庄保洁长效机制，实现村

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，农牧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，为创建国家全

域旅游示范区、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、全国市（州）域社会

治理现代化示范州和美丽生态和谐小康甘孜提供良好环境支撑。

到 2021年底，完成 8个垃圾处理设施建设，覆盖乡（镇）

数达 170个，乡（镇）垃圾处理率达 75%。完成 139个行政村垃

圾收转运体系建设，行政村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覆盖率达 90%。

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覆盖 30%以上的行政村，行政村至少配备 1

名专职保洁员（或行政村垃圾清运和卫生保洁进行市场化运作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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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牧区垃圾分类推广率达到 40%以上。

到 2022年底，完成 43个垃圾处理设施建设，实现所有乡（镇）

垃圾处理全覆盖，乡（镇）垃圾处理率达 100%。完成 218个行

政村垃圾收转运体系建设，实现所有行政村全覆盖。再生资源回

收网点覆盖 60%以上的行政村，村组保洁工作管理到位、运转有

序。农牧区垃圾分类推广率达到 70%以上。

到 2025年底，乡（镇）和农牧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明

显成效，基本建立“垃圾分类有特色、转运设施较齐全、村庄保

洁见成效、资金投入有保障、监管制度较完善”的农牧区生活垃

圾治理体系。再生资源回收网点覆盖 90%以上的行政村，农牧区

垃圾分类推广率达到 90%以上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政府主导、全民参与。各县（市）要落实政府主体责

任，把农牧区生活垃圾纳入城镇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系统，积极推

行户分类投放、村分类收集、乡（镇）分类转运、县（市）或片

区分类处置的方式，对农牧区生活垃圾收运实行分层次管理，建

立财政支持、村集体自筹（或村级公共服务运行经费投入）和农

牧民自筹、社会资本参与的农牧区生活垃圾治理多元化投入机制。

（二）简单实用，因地制宜。采取农牧民易学易用、易记易

分的方式，对农区生活垃圾分类推行“三分法”，即将生活垃圾分

为“易腐烂垃圾、可回收垃圾、其他垃圾”三种类型；对牧区生活

垃圾分类推行“二分法”，即将生活垃圾分为“可回收垃圾、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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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”两种类型。根据村庄与垃圾处理场的距离远近，可采用乡

（镇）转运或村庄直运方式（减少二次转运）。对布局分散、交

通不便、转运困难的高山及偏远村庄，自建或共建符合环保要求

的小型处理设施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源头减量、资源化利用。尽可能就地源头减量和资源

化利用，减少外运处置和外运频次。其中，易腐烂垃圾农户就近

堆肥或填埋处理（高盐分、高油脂的厨余垃圾除外）；可回收垃

圾由农户自行或委托村保洁员售卖，鼓励扶持可再生资源回收利

用企业在乡（镇）、村庄设置废旧物资回收站点，原则上达到“1

乡（镇）1点”。

三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建立健全生活垃圾收转运处置体系。结合乡村振兴战

略实施和城乡垃圾处理设施规划布局，加快推进乡（镇）垃圾处

理设施和农牧区生活垃圾体系建设，并作为“十四五”期农村人居

环境治理的重点项目，合理规划、保障投入、稳步实施。

1.合理设置垃圾收集点。按照“户分类、村收集”的原则，每

户配备“可回收垃圾”、“其他垃圾”两个分类垃圾桶。各村在垃圾

收集点，配备 3个垃圾分类收集桶，按照“可回收垃圾”、“有害

垃圾”、“其他垃圾”分类，并用藏（彝）汉语、图象在垃圾桶显

著位置印制分类标志和词义，引导农户分类生活垃圾。对于行政

村较分散、人数较多的，可增设垃圾收集点，增配垃圾房和垃圾

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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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科学规范收转运流程。原则上各村保洁员每日到户收集可

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，运输至就近的村垃圾收集点进行二次分拣，

对可回收垃圾中售卖部分运至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点（站），对

其他垃圾中的有害垃圾分拣归类。各乡（镇）落实专人定期到村

收集垃圾，运输至就近乡（镇）垃圾转运站或处理场。距离垃圾

处理场较远的乡（镇），鼓励建设压缩式中转站。

3.加大乡（镇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配备。结合我州农

牧区实际情况，原则上每个行政村配备 1辆垃圾清运车（人力或

电动三轮车等适合车辆）；每个乡（镇）配备 1辆密闭机动转运

车，有条件的可配备压缩式车辆。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体系不健

全的乡村，通过争取“十四五”规划项目或财政资金、市场运作等

方式予以配置，对已损坏的垃圾处理设施进行维修改造。

（二）构建村庄保洁长效机制

1.因地制宜设置岗位。有条件的村庄，可鼓励具备一定能力、

责任心强的农牧民，通过市场化运作，采取公开竞标方式，承揽

本村生活垃圾收集和公共区域常态保洁工作，承包人与村委会签

订承包协议。不具备承包条件的村庄，每个行政村至少配备 1名

专职保洁员。

2.严格规范工作职责。建立健全村庄保洁制度，结合村级网

格员管理，因地制宜划定村组保洁区域，组织开展保洁员岗前培

训，明确保洁员职责任务。鼓励有条件的乡村建立城乡统一的保

洁机制，通过市场化运作，推进农牧区生活垃圾收集和公共区域



- 5 -

常态保洁。

3.合理制定薪酬待遇。按照“政府投入、村集体自筹、群众

交纳”的原则，合理制订专职保洁员薪酬标准或村庄垃圾收集、

保洁承包费标准。一是财政投入；二是统筹整合村集体经济收入

和村级公共服务运行经费；三是按照“谁受益、谁付费”的原则，

发动群众筹资推动村庄保洁工作长效运行，鼓励农牧民每人每月

适当交纳垃圾收集和处置费用。

4.建立健全管理制度。对专职保洁员或承包人明晰责任、工

作要求，建立村组干部、保洁员或承包人、农牧民三方监督的互

动管理办法，发动农牧民共同参与本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监督

管理。同时，通过完善村规民约、签订“门前三包”责任书和明确

设施设备管护责任、群众评议等方式，褒扬乡村新风，明确村集

体、农牧民的保洁义务，共建村庄保洁长效机制。

（三）形成全民共建共治共享氛围。持续巩固城乡提升、城

乡环境综合治理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，建立“政府主导、市

场运作、农牧民参与”的农牧区生活垃圾治理共建共管共享机制。

1.发挥基层组织引领带头作用。落实乡（镇）、村垃圾分类

宣传动员主体责任，发挥村级党组织引领作用、党员干部模范带

头作用，引领带动农牧民主动清洁房前屋后环境卫生、参与生活

垃圾分类处置。

2.加强宣传引导。以通俗易懂、喜闻乐见的方式，县（市）

融媒体中心制作农牧区垃圾分类专题节目，开展“文化下乡”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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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；乡（镇）、村充分利用村庄广播宣传、公示栏张贴、横幅标

语、入户宣传和现场引导等方式，增强农牧区生活垃圾分类意识，

规范垃圾分类处置。深入开展“垃圾分类进校园、进寺庙”活动；

注重从教育娃娃抓起，实现“教育一个孩子、影响一个家庭、带

动一个村庄”的目标，营造全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。

3.创新评选激励方式。宣传推广海螺沟景区、丹巴“垃圾银

行”或一些乡村推行的“爱心超市”积分模式，激励游客和农牧

民主动参与垃圾治理工作。积极开展文明农户、卫生家庭等评选

活动，设置环境卫生先进公示栏，实现从“干部引导、集中整治”

到“村庄自治、农牧民自觉、卫生自律”的转变，打造美丽宜居幸

福家园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农牧区生活垃圾治理是人居环境整治

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，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是治理农牧

区生活垃圾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，要加强对农牧区生活垃圾治

理的组织领导，把农牧区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摆上重要日程。

将垃圾设施建设纳入工作目标和城乡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布

局，制定年度实施计划，保障项目建设和运行资金投入。州级拟

选取磨西镇、甲居镇作为试点推进，各县（市）可选取 2-3个重

点乡（镇）、交通沿线乡（镇）、传统村落等作为试点，先行启动

农牧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工作，在总结经验基础上稳步推进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分工。各部门要严格按照《四川省农村人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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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整治工作分工方案》（川农领〔2018〕9 号）要求，进一步

明确责任分工，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、形成合力，“一盘棋”统筹

推动农牧区生活垃圾治理工作落地落实。各县（市）住房城乡建

设和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指导农牧区生活垃圾收转运处置体系建

设；农牧农村部门负责指导村组保洁员队伍建设，指导可回收物

资源化利用工作，建立以县域或乡（镇）为基础的再生资源回收

利用体系；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对有害垃圾贮存、处置利用工作的

指导、监督和管理；财政部门负责农牧区生活垃圾治理的资金保

障工作；教育部门、宗教管理部门负责做好垃圾分类“进校园、

进寺庙”活动的组织贯彻工作；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做好农牧

区生活垃圾收集、转运和处理设施的建设及日常维护工作；村（社

区）委员会负责做好宣传发动、日常监督等，修订完善村规民约，

组织动员农牧民积极参与村庄保洁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。

（三）保障资金投入。各县（市）要将农牧区生活垃圾经费

纳入财政预算，整合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、涉农专项、农村

环境综合整治等资金，切实保障农牧区生活垃圾治理和改善农村

人居环境经费。鼓励各县（市）采取整体打包的方式，通过特许

经营和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将农牧区生活垃圾收转运处置体系

及村庄保洁等经营性服务项目推向市场，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农牧

区生活垃圾设施建设、分类收集、运输、回收利用和处理各环节，

实行城乡一体化经营管理。鼓励社会帮扶、捐资捐赠治理农牧区

生活垃圾。提倡有偿保洁服务，多元化筹措资金，保障稳定经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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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。

（四）强化要素保障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要将农牧区垃圾

设施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，保障项目用地需要。生态环境、住

房城乡建设、科学技术等部门要加强农牧区生活垃圾收转运处置

技术指导，探索适合各县（市）处理工艺。农牧农村部门采取扶

持激励措施，积极培育和发展农牧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点（站）。

（五）加强督促落实。各县（市）要建立农牧区生活垃圾治

理工作督促落实机制。州级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各县（市）对口部

门的业务培训与指导，对各地垃圾设施项目建设情况进行监督、

检查，对工作推进不力的，按照有关规定逗硬问责。各县（市）

推进情况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先进县（市）、先进乡（镇）、先进

村评定和最美村寨评选的重要依据。

附件：

1、全州农牧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现状；

2、相关用语词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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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全州农牧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现状

截至 2020年 9月，全州除县（市）城关镇外有 270个乡（镇）、

2181 个行政村（不含社区），目前有 49 个乡（镇）建有生活垃

圾处理设施，仅覆盖 146个乡（镇）垃圾处理；按照“1车 1房 3

池 5桶”标准，1824个行政村配备了生活垃圾收转运设施（其中：

1560个行政村通过省级资金配备，各县自筹配备 264个村）。全

州农牧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

一、设施短板突出。全州还有 124个乡（镇）未覆盖垃圾处

理设施，357个行政村未按要求配备垃圾收转运设施，农牧区生

活垃圾处理率仅为 68.3%。已配备的垃圾处理设施，先期投入少，

标准低，管理松散，运营维护保障费用不高、能力不强，设施设

备损坏较严重。

二、处理方式粗放。配备了基本处理设施的村，主要通过露

天焚烧和就地集中填埋方式，无害化处理率仅为 33.16%。未配

备基本处理设施的村，处理简单随意，易造成环境污染。

三、垃圾增量迅速。随着我州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和

农牧民生活条件的提高，农牧区垃圾产生量增加较快，垃圾收集

和转运处置难度加大、运营成本增加。

四、思想认识缺乏。农牧民因观念、文化、习惯制约，生活

垃圾分类处置意识较差，加之基层宣传教育不深入，垃圾分类思

想认识较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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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相关用语词义

一、“农牧区生活垃圾收转运处置体系”：指农户生活垃圾从

被投放开始，到村庄垃圾收集房（池）临时贮存，经运输车辆运

至垃圾转运站压缩转运，最终至垃圾处理设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

全过程。包括分户垃圾桶、垃圾清运车、垃圾房、垃圾转运站、

垃圾处理设施等设施和保洁人员。

二、“三分类法”：即农户按照易腐烂垃圾、可回收垃圾和其

他垃圾进行分类。

三、“二分类法”：即农户按照可回收垃圾、其他垃圾进行分

类。

四、“易腐烂垃圾”：主要包括剩饭、剩菜、果皮、果壳、动

物骨头、过期食品等。这部分垃圾具有含水率高、易腐烂的特点。

农区可作为沼气池材料、沤肥材料，牧区可简易填埋。

五、“可回收垃圾”：指具有一定回收利用价值的垃圾，主要

包括：废玻璃，废金属，废塑料，废纸张，废包装物，废旧纺织

物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，废纸塑铝复合包装等。

六、“有害垃圾”：指农户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，

主要包括：废电池，废荧光灯管，废温度计，废血压计，废药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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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包装物，废油漆、溶剂及其包装物，废农药、杀虫剂、消毒

剂及其包装物等。应集中收集后统一由垃圾处理厂（站）组织处

理。

七、“其他垃圾”：除易腐烂垃圾、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以外

的生活废弃物。


